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编号：2025S658）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0月11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658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建筑类型：公共建筑                               编号：2025S658
	项目名称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

	项目地址
	常州天宁区茶山街道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1幢A区1F、10F-16F
	建设单位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工程等级
	大型

	
	建筑面积
	改造：7968.62㎡？

面积回复关联改造可能要修改
	建筑层数
	原28/-2层

本次改造1F、10F-16F

	
	建筑高度
	m
	防火等级
	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

	审查人
	白俊霞
	
	审查号
	10051-1013
	联系电话
	8661377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

（1） 10F-16F办公改为旅馆，功能改变，应满足高层旅馆相关要求，各专业同步复核。高层建筑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场地复核明确，总图补充。未见二层原始平面图，登高场地范围内凸出物尺寸不明，复核补充。
（2） 一层平面与相邻防火分区处防火门未见。一层平面已经部分改造，应与之相符。
（3） 一层1-C轴楼梯间出口本次改动，应在改造范围，各专业同步。楼梯间门与平台、踏步间距未见。
（4） 各层消防救援窗口未见示意。进入窗口有效尺寸复核补充。
（5） 十六层新增厨房是否使用燃气、明火不明。上下层间实体墙高度不明。
（6） 本次改造，卫生间布置与原卫生间、预留管井位置不符，暗卫的通风设施不明，各设备、结构专业复核一致。
（7） 楼梯间、前室外窗与相邻窗口水平净距不应小于1米，复核明确。
（8） 无障碍楼梯、无障碍电梯平面中未见明确，相关做法复核，应与无障碍专篇相符。无障碍客房位置、比例补充。
（9） 新增卫生间楼面做法，与原有基层的做法补充明确，客房楼面做法未见，与卫生间高差、做法不明。新增厨房抬高地面做法未见，并与结构复核。卫生间顶棚防潮做法未见。构造做法仅卫生间部分，其余房间、走道等补充。
（10） 布草间、消毒间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各操作间何种功能不明，是否有明火、高温部位、易燃易爆部位不明。

（11） 一层1-C交1-3轴新增出口，上部防坠挑檐不明。外立面改动处未见。
（12） 旅馆楼地面隔声减振做法不明。公共洗衣房、餐厅、厨房下部客房的隔声措施不明。
2、未见门窗表及大样，外门窗热工性能不应低于原设计。客房疏散门烟密性、自动关闭的性能不明。门材质补充。各疏散门开启后通行净宽复核，客房门净宽不应小于0.9米。厨房疏散门FM乙0922复核。无障碍门大样补充，门把手、通行净宽补充。
2、一层平面同一防火分区内应同步关联改造，补充关联改造面积。全季专用电梯、电梯厅分隔，不应影响其他部分使用，并提供依据，常住建【2024】187号文-第五条（二）-5条。

3、十六层餐厅人数不满足《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64-2017第4.1.2条。疏散宽度重新计算。疏散门宽小于1.4米，未向疏散方向开启，不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第5.5.19条。
4、十六层本次新增餐厅、厨房，上部功能、布置不明，不应布置卫生间，并提供依据，参《民用建筑通用规范》第5.6.2条。十层卫生间下部功能同步复核明确。
5、各客房自然通风窗口位置不明确，外窗开启扇面积不明，与房间地面面积比不应小于5%，厨房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10%，《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第7.2.2条。
三、其他意见：

1、 消防专篇，本次改造功能改变，1.2.2条说明有误。2.2.3条登高场地长度补充。2.4.2条各防火分区面积补充。2.6.1条，一层1-C轴楼梯间门本次改造，补充。2.8.5条，封堵措施说明、位置复核。2.8.6条，外保温材料复核，本次改造是否涉及外墙保温改动，复核明确。3.0条，装修材料按模版表格修改，各房间功能、部位补充。

2、 楼面防水层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是否为再生料，是否为禁止使用的产品，复核，参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第二批）》的公告。

3、 防烟楼梯间、前室防烟措施与暖通复核。
4、 建施01，使用功能商业有误，本次改造功能是否为旅馆，户型说明不符。
5、 无障碍呼叫按钮应设在坐便器前，并应满足坐在坐便器和跌倒在地的人均能使用。
6、 改造变动处外窗气密性6级有误。外门窗改动处铝合金型材壁厚有误，应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7、 十层下部，十六层上部功能不明，是否有噪音部位相互干扰不明，措施不明，并请提供依据。
8、 根据水专业，屋顶若增设水箱，请补充屋面平面，并与结构复核荷载要求。


	设计人
	蒋雨婷
	注册人
	赵雪林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5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

	审查人
	李雪峰
	
	审查号
	10051-S1023
	联系电话
	8661990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1、《GB55021-2021》第3.1.1条。本工程在建设、使用过程中，有多次改造及加固，未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调查、检测等资料及结构复核工作内容，不满足鉴定和加固设计深度要求；应完善工程图纸资料、加固前的结构调查、检测鉴定报告，确保与现状实际情况一致，避免重大遗漏；              2、《GB55001-2021》第4.2.1条。裙房及屋顶增设大吨位水箱等荷载较重的区域，未按照实际情况考虑荷载复核，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鉴定报告》：鉴定报告应进一步完善收集本工程历次加固、改造的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竣工验收资料等（含本次改造范围内所有楼层），作为检测鉴定的依据、内容。（本工程有过多次改造、加固，应参照《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补充完善结构鉴定资料作为本次改造的依据）
2、计算书：应根据建筑构造、详图，结合原有建筑做法等，补充完善梁板荷载输入取值依据；并提供全楼的楼层输入、构件、配筋等计算信息；
3、计算书：应明确本次改造属于整体改造还是结构局部改造，并提供完善的计算资料作为判定依据，根据判定结论，完善安全鉴定或抗震鉴定的标准和依据；（改造过程中，应避免多次局部改造累积导致“结构刚度或荷载变化较大”。评估改造后抗震单元内结构刚度和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时，应与建筑初始状态对比，而非仅与上一次改造状态对比。）
4、计算书：涉及加固的部位及构件设计计算，应采用现行规范；
5、计算书：餐厅、健身房等公共区域走廊活荷载应与客房区分别取值；
6、计算书：计算高度96.3有误，体形系数1.3有误，层数27层有误，钢筋强度级别有误，请全面复核整楼模型的准确性、参数设置的合理性、与竣工图的一致性；
7、计算书：总信息鉴定加固标准1989系列规范，选取有误；
8、如涉及原有构件、加固构件的拆除、改造，应提供结构拆除平面图，明确标注结构构件的拆除范围、拆除方式、钢筋处理措施及安全要求等内容；
9、结施01：结合本次改造情形，参照《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第2.2.2条完善结构改造和加固设计总说明，明确结构改造和加固的相关重要信息；
10、结施01：总说明第2.1条，《抗规》《砼规》等版本号有误；
11、结施01：总说明第2.1条，应明确结构竣工图版本号、历次加固改造图纸等信息，作为本次结构改造的依据；
12、结施02：结构消防专篇应采用改造类建筑的结构专篇，明确粘钢、碳纤维等各类加固构件的防火构造要求；
13、结施06：十层梁底、板底加固，涉及本次改造范围以外的其他楼层，应复核其实施的可行性及其他业主的许可；
14、补充完善粘钢、碳纤维加固等节点构造详图；
 

	设计人
	蒋芳军
	注册人
	朱明华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2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1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1条
	 0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

	审查人
	王健
	
	审查号
	10051-W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1. 水施27  违反55020-2021 4.3.6.1条  对照原施工图17层部分卫生间排水管穿越16层客房人员居住房间。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水施16  违反DB32/3962-2020  9.5.1.2条  本改造工程未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2. 水施03  违反GB50974-2014  5.2.1条  消防水箱有效容积不满足规范要求。
3. 水施13  违反GB50084-2017  7.1.2条餐厅区域部分喷头设置间距不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类似问题自查修改。
4. 水施27  违反GB50352-2019  6.6.1.2条  对照原施工图16层餐厅上方为卫生间。

三 、其他意见： 
1.  水施01  设计标准规范非现行有效版本；本次改造改变建筑使用功能，不可按原设计时采用相关规范参数执行，请对应现行设计标准规范调整相关设计参数；补充喷头安装图例及厨房喷头选型说明；补充完整通透类吊顶喷头设置要求。
2. 水施03   本次改造改变建筑使用功能，按现行设计规范调整消防控制相关说明。
3. 水施09   调整厨房灭火器至易于发现取用处。
4. 水施11   2-15交2-C轴处卫生间漏设喷头，类似问题自查修改。
5. 水施13   餐厅区域喷头定位尺寸标注错乱。
6. 水施16   未见生活泵房及热水机房平面设计图纸，不满足设计深度要求；补充冷、热水立管干管管材及保温说明并复核热供回水管道补偿管道热胀冷缩的措施。
7. 水施20   补偿完整水箱各水位标高、泄水管及防止生物进入等相关设计。
8. 水施22   为保证各立管循环效果减少干管水损，建议供回水干管均不变径。
9. 水施24   系统图中WL-12、FL-12与平面图不一致，余自查。
10. 水施25   补充10层客房卫生间排水管道。
11. 水施28    9层卫生间排水接至何处？
12. 水施31    按平面图补充完整客房卫生间大样图。
13. 水施32   本次改造涉及二三层宿舍？删除无效图纸。
14. 水施35   复核女卫地漏排水接至洗手池排水管？
15.水施37   补充16层厨房排水隔油设备选型；标注De110厨房排水管设置标高。  

	设计人
	邹颖
	专业负责人
	贡伟荣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1条
	4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一层弱电间的门开启方向不满足GB51348-2019，表23.4.2。
2、 一层弱电间未设置消防电话，不满足GB50116-2013，第6.7.4.1条。
3、 一层弱电间未考虑接地与等电位联结，不满足GB51348-2019，第23.5.2条。
4、 无障碍卫生间未设置求助按钮，不满足GB50763-2012，第3.9.3.10条。
5、 带洗浴设施的卫生间未采取等电位联结措施，不满足GB51348-2019，第12.10.4条。
三 、其他意见：
1、 应增补设计总说明，设计范围应包含非消防电气设计以及GB55025-2022，第2.0.15条涉及的智能化系统的考虑情况。
2、 设计说明四.1，消防负荷等级有误。
3、 消防专篇中应急照明的应急持续供电时间与应急照明设计专篇及应急照明系统图标注的时间要求不一致。
4、 复核十~十六层2-12~2-14轴走道疏散指示标志间距是否超10米。
5、 AP-KT配电箱电源进线中性线小于相线，应按GB51348-2019，第7.4.5.2条对中性线提出保护要求。
6、 配电干线图及系统图若沿用原设计应标明配电干线图及系统图的出处，并明确与现场实际情况一致，且应在平面图中体现箱体位置，若存在箱体容量改变等情况需在图中明确。
7、 复核有无无障碍客房。


	设计人
	李银梅
	专业负责人
	钟国洪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5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和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全季酒店）改造项目-改造

	审查人
	顾旭俊
	
	审查号
	10051-H1006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1、 暖施10 十六层餐厅（面积145.5m2）的未按GB55037-2022第8.2.2条要求设置排烟设施。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暖施12 人员短期逗留区域的空调室内设计参数应满足GB50736-2012第3.0.2条要求；设计最小新风量（含人员密度）应符合GB50736-2012第3.0.6条要求；空调符合计算书未见；各层客房等房间的空调新风设计未见。
2、 冷凝水管道应按GB50736-2012第8.5.23条等设置坡度及扫除口。
3、 暖施22 风管穿10~15层2-D轴交1-A轴下方的防火隔墙、穿12F、15F排风井道的防火隔墙等处未按GB50016-2014（2018年版）第9.3.11条设置防火阀，余同自查，排风系统图同步修改。
4、 人员密集场所应按DB32/3962-2020第8.4.3条要求设置空气质量监测装置。
三 、其他意见：
1、 设计依据增加GB55022-2021、GB55025-2022等相关的现行规范标准。
2、 暖施03 消防专篇按《江苏省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编制指南》的格式要求调整修改。
3、 暖施07 复核确认本次改造设计不降低原设计其余区域（阴影区域）的消防要求；一层1-C轴前室及楼梯间有调整处的防烟设计未见。
4、 各层防烟分区的排烟设计参数应按规范要求标注完全。
5、 暖施13 施工说明第3.6条空调风管保温与3.1.4条不一致，空调风管保温的热阻计算应满足规范要求；卫生间排风支管采用UPVC管应满足GB50016-2014（2018年版）第9.3.14条要求。
6、 暖施32 厨房如果使用燃气，应设置事故通风。
7、暖施33 设备材料表的全热交换器的热交换效率应注明，空调外机的APF值应注明。

	设计人
	王成
	注册人
	杨丽君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1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4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10月11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